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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圣书园接到的一份“清华园地区整顿广告牌匾标识责任书

”，以及与这份公告同时到达的由北京市海淀区城管监察大

队出具的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通知书认定万圣书园违反了

《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属于未按规范设置牌匾标识

，要求自行拆除三块牌匾中的两块，另外一块按照方案中规

定的标准限期整改。紧接着，被责令限期拆除的两块店招在

没有任何委托拆除的情况下，被强行拆除。 □此事件的核心

问题在于，面对行政机关经常甚至必须作出与先前不同的行

政意思表示时，我们的行政法律体系与制度设计该如何来保

护公民的合法预期。 据媒体报道，万圣书园曾经合法审批的

店招被要求拆除，店主还要再花费财力购置符合新标准的店

招。而拆除的理由是“打造与北京奥运盛会相匹配的整洁、

和谐、优美的城市环境”。“万圣书园店招事件”只是众多

被拆店招事件中的一个缩影而已。 仅就此事件引发的法律问

题而言，不仅涉及行政法领域，而且在法理领域也具有非常

值得探讨的价值。笔者认为此事件的核心问题在于面对行政

机关经常甚至必须作出与先前不同的行政意思表示时，我们

的行政法律体系与制度设计该如何来保护公民的合法预期。 

合法预期(legitimateexpectation) 保护是发源于以英国为代表的

普通法系国家的一个术语、原则与制度，由于其不仅对传统

上的行政行为，而且对行政政策、社会承诺以及行政指导等

都发生约束作用，同时其对合法预期保护的方式和程度相比



从德国法引入的信赖保护原则而言，又具有更强更精细的操

作性，因此对当前我们制度建设中所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 合法预期保护原则是法治原则的必然

内涵，是一国法律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要求，其最终目标或

价值追求都是为了限制国家权力的行使，保护公民的预期利

益。合法预期是指因行政机关的先前行为而使相对人产生对

行政机关将来活动的某种预期，这种预期可以是程序性利益

也可以是实质性利益，或两者兼而有之。对于已经得到的利

益，将继续享有并不被实质性改变，并且可以要求行政机关

将来满足其上述预期，行政机关除非有充分的公共利益理由

，原则上不得拒绝。 结合现有媒体报道的资料，并根据行政

机关行使职能的分工以及合法预期保护原则拘束立法、行政

的作用(对司法的拘束作用在此不探讨)，类似于万圣书园地

位的相对人的合法预期是否能够受到保护，以及怎样进行保

护的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是，

从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立法权，亦即从行政政策的变动来看。

行政政策，简而言之，是行政机关对法律的解释，是相对人

据以了解并预期行政机关将如何执行法律并据此安排和计划

自己生活的依据。 行政政策的变动具有多种类型，本事件属

于其中一种，即先前的政策被后来新的政策所代替，且内容

发生了变更。由此，新的政策内容的实质作用力就有可能影

响相对人在新的政策颁布之前已完成或尚在进行中的行为。 

在本事件中，万圣书园在2004年申请三块店招获得批准，可

推知至少在2004年之前，当时北京有关牌匾标识设置的行政

政策内容并不限于一店一牌，甚至可以一店多牌。而北京市

市政管理委员会于2005年3月发布的《北京市牌匾标识设置管



理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规范(试行))第11条却规定了“一店

一牌”的原则，因此作为仅有一个出口的商户，万圣书园则

只能拥有一个店招。 在我国行政法上，类似上述情形的行政

政策变更大量存在。根据宪法上权力分立和权力独立行使之

精神，行政机关有权变更自己先前的政策。就本事件而言，

先前的政策对一店多牌的解释并没有违反法律之规定。但市

政管理委员会为求得行政管制的目的，即为了适应北京城市

建设快速发展和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对环境建设的要求，

认为有必要通过新政策的颁布来进一步明确自己的行政自由

裁量权力。 但新政策的颁布会影响到根据先前政策而确定的

相对人与行政机关的具体法律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市政管

理委员会在颁布规范(试行)时，应该考虑这样的变更是否会

影响相对人的权益，且是否一定要通过“一店一牌”这种不

利相对人预期利益的手段才能达到行政管制的目的。 本事件

的特别之处在于，万圣书园悬挂三块店招的法律效果具有持

续性的特点，且只要万圣书园不拆除这三块店招，就会持续

地给万圣书园带来广告利益以及因方便潜在顾客而带来的经

营利润。若在此过程中，规范(试行)对先前政策进行了变更

，致使万圣书园悬挂三块店招已不可能，且使原先预期的广

告利益和经营利润减损，这就会引发相对人的合法预期保护

问题。 因此，为维持法律秩序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同时为

确保相对人的合法预期不受损害，规范(试行)颁布时必须把

相对人根据先前政策已经取得的实体法上的利益以及预期可

得的利益作为考量因素，衡量合法预期利益与行政管制的目

的，合理限制规范(试行)的实质作用力，避免发生溯及既往

的法律效力。 基于此，在规范(试行)中规定其生效日期以及



过渡条款等方式，以保护相对人之合法权益，为不错之策，

且符合正当法律程序之意。同时考虑牌匾标识的设置一般与

相对人的财产利益(例如经营利润)紧密相关，因此在规范(试

行)中规定依照一定标准的财产补偿保护方式，以保护相对人

的合法预期利益，才符合法治之道。 二是，从行政机关行使

具体行政行为的撤回权，亦即撤回先前合法的授益行政行为

来看，结合本事件，这种撤回权行使的法律依据是行政许可

法第8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

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

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

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

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从本事件来看，在北京市海淀

区城管监察大队向万圣书园送达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时，万

圣书园的合法预期已经符合获得行政许可法保护的一定标准

。 因为，首先在相关部门就三块店招是否需要展期的答复中

所表达出的意思是清晰的、不会产生歧义且没有有关限定条

件。通过“现在不再用审批，你们尽管继续挂好啦”的意思

表示，能够使万圣书园有理由相信，将来行政机关一定会按

照它所承诺的情形去做，从而产生了自己的三块店招能够继

续挂下去的合法预期。 第二，作出如此表示的工作人员曾经

是有权批准自己当初悬挂三块店招的工作人员，这种场景(特

别是缺少信息公开与沟通的现状)足以让万圣书园预见到，自

己的三块店招能够继续挂下去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第三，

由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意思表示让万圣书园对自己的行为



作出了安排和筹划，即让三块店招继续悬挂，不对它们拆除

或采取其他变更措施。 第四，万圣书园的预期利益是明显存

在着的，即三块店招的悬挂既能向将来的不同潜在顾客(三块

店招中有两块分别以中英文标识)表明自己身份，又能吸引潜

在顾客的注意力，便于潜在顾客寻觅，从而获得更多的经营

利润。若行政机关随后拆除其中三块店招中的两块的话，那

么，万圣书园的上述预期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其广告效果受

到影响不说，甚至会使潜在顾客趋于减少，最终使自己的经

营利润受到不利影响。 此时，按照合法预期保护原则以及公

平对待原则的内涵，预期利益受到不利影响的万圣书园可以

要求海淀区城管大队给予其一个听证的机会，并要求其说明

理由。因为就本事件而言，要求行政机关遵守这些程序并不

会对公共利益带来很大的损害，而且遵守这些程序，有助于

增进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信赖，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行政机

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符合正当法律程序之要求。 根据媒体

报道，在万圣书园试图寻求合理解释的时候，城管大队却在

没有作出必要的告诫、督促程序下进行了强制拆除。此举虽

在一定程度上追求了行政效率，但却牺牲了相对人合法的程

序性保护，无疑扩大了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沟壑，添上

了不和谐之笔。 ＊相关链接＊ 《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

第四十一条规定: “机关、团体、部队、院校、企事业单位和

其他组织及个体工商户的名称、字号、标志等牌匾标识，应

当按照本市牌匾标识设置规范规定的位置、体量、数量等要

求进行设置，与周围景观相协调。” 《北京市牌匾标识设置

管理规范(试行)》第十一条规定: “每个单位在每处办公场所

只能设置一处牌匾标识。但单位所在建筑有多个出入口的，



可在每个出入口各设置一处该单位的名称牌匾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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